[bookmark: _Hlk211245750]附件1：爱恩学院先进个人计分表
先进个人申请信息登记
	学号
	
	姓名
	
	班级
	

	政治面貌
	
	申请项目
	
	学生组织任职
	

	评选学年是否违规违纪（含违章电器等）
	
	评选学年是否有不及格情况（补考不可参评）
	
	体测情况（不合格不可参评，免试者除外）
	

	操行评定
	
	人民奖学金
	2024-2025学年第二学期
	

	
	
	
	2024-2025学年第一学期
	


          爱恩学院先进个人计分表
            （需附相关佐证材料）

	总项
	分项
	具体得分项目
	得分

	一、社会工作分
	A
	
	

	
	B
	
	

	
	C
	
	

	
	注：①以上加分标准以参加工作一学年计，参加一学期以半数计，不足一学期 者不加分。两学期连续任职且职务有变的，以分值高者记；
②兼多职者，择一第二任职的二分之一累加，其余不累加；
③评选为院校优秀部员、部门负责人、学生负责人额外加 0.5 分，累计不超过 1 分。

	












二、社会实践分
	（1）志愿服务
	
	

	
	
	
	

	
	
	
	

	
	
	
	

	
	
	
	

	
	
	
	

	
	
	
	

	
	
	
	

	
	（2）社会实践项目立项
	
	

	
	
	
	

	
	
	
	

	
	
	
	

	
	注：①团队负责人（学生）另加 0.5 分；
②参与多个项目者，择一第二项目的二分之一累加，其余不累加。

	
	（3）社会实践大赛
	
	

	
	
	
	

	
	
	
	

	
	注：获奖团队负责人（学生）另加 0.5 分。

	三、荣誉奖项分
	（1）奖学金
	
	

	
	
	
	

	
	
	
	

	
	（2）班团荣誉
	
	

	
	
	
	

	
	（3）寝室荣誉
	
	

	
	
	
	

	四、文体拓展分
	文体赛事
	
	

	
	
	
	

	
	
	
	

	
	
	
	

	
	注：省市级及以上加分体育、美育赛事清单详见计分细则附件1。

	










五、创新创业分
	（1）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
	
	

	
	
	
	

	
	
	
	

	
	注：①获奖团队负责人（学生）在此基础上另加 0.5 分。
②省市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及学科竞赛清单详见计分细则附件2。

	
	（2）学术论文及申请专利
	
	

	
	
	
	

	
	
	
	

	
	注：①如有以共同第一作者发表的论文，以共同第一作者中学生人数平均分配 6分；
②申请人只能有一次以非第一作者成果加分，且此成果的第一作者应为本校相关学科（专业）的师生。

	
	（3）创新创业项目立项
	
	

	
	
	
	

	
	
	
	

	
	注：①团队负责人（学生）另加 0.5 分；
②参与多个项目者，择一第二项目的二分之一累加，其余不累加。

	总分
	自评总分
	
	

	
	
	审核人签名：
	

	
	团支部审核总分
	
	

	
	
	审核人签名：
	

	
	院团委审核总分
	
	

	
	
	审核人签名：
	



